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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认定与规制

———以 141 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谢宜璋

　 　 内容提要:通过对 141 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恶意提起知识产权

诉讼案件存在判定方法缺乏共识、考量标准不一及损害赔偿范围模糊等情形,暴露出实践

中该类诉讼存在定位不清的根本问题。 规制恶意诉讼旨在矫正不法性诉讼并实现法律问

责,该不法性有别于权利滥用的不当性标准,因而在主观恶意的认定上须区分认识因素、
目的因素与行为因素等在证明效力上的主次地位。 认识因素是考察行为人发起诉讼时主

观恶意的根本要素,以权利的有无以及当事人是否明知为基准;目的因素与行为因素在主

观恶意的定性上仅起辅助作用,但在损害赔偿上可作为量化恶意程度的客观依据。 如何

在个案中把握保护知识产权与防范恶意诉讼的关系,恰在于应在主观恶意的定性上设立

严格的认定门槛,以保证合法维权不受影响,而在判赔范围的认定上持开放态度,将预期

利益损失纳入考量范围,并且不排除在未来引入惩罚性赔偿以威慑恶意诉讼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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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宜璋,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恶意诉讼的提起由来已久,但如何进行法律适用以及如何认定

具体标准始终尚未明晰。 近年来,相关知识产权批量维权事件频出,引发社会对恶意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行为予以规制的呼求,并成为相关部门重点部署的工作之一。〔 1 〕
  

从规范角度考察,我国在 2012 年《民事诉讼法》第 13 条、第 122 条中首次对恶意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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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林平:《全国人大代表为知识产权商业维权乱象提建议,最高法督办改进》 ( 2024 年 2 月 21 日),https: / /
news. cctv. com / 2024 / 02 / 21 / ARTIGEMSxzZ3bNedkhIY3kst240221.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5-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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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专门性程序规制,2019 年《商标法》第 68 条及 2020 年《专利法》第 47 条均对恶意

诉讼作出相关规定。 在此期间,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

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下称“《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 17 条、2020
年《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2020 年《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

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 6 条、2021 年《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

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以及 2021 年《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对恶意诉讼的认定均有所涉及,
但总体以政策性、原则性规定为主,立法呈现分散性。 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

件案由规定》中首次增加“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由,被视为知识产

权领域规制恶意诉讼行为的“里程碑式”的立法举措。 而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增加该案

由后所作的解释,“因为难以从文字上准确界定”,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问题“留给司法

实践中去根据个案来判断”,“增加此种案由类型,既是指引地方法院可以受理此类诉求,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知识产权审判来总结相关司法经验”。〔 2 〕 可以说,相关决策者有意将

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认定标准留待司法实践先行试验。
  

自 2011 年新增“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由以来,知识产权领域

已产生一定数量的恶意诉讼案件,但截至目前,相关研究鲜有对这些实践样本进行充分剖

析或讨论。 基于此,本文从已公布的 141 份裁判文书入手,立足于当前恶意提起知识产权

诉讼案件的司法认定经验与困境,通过构建判断方法、明确认定要件,以期为此类案件的

司法审判工作提供相应参考。

二　 司法认定现状及评析
  

以“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司法

案例库进行综合检索与重复项筛选,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共有裁判文书 326 份,剔除裁

定书(包含撤诉、管辖等)及调解书,以该案由为基础的实体判决样本为 141 份,本文将以

该 141 份判决样本为分析对象。

(一)案件的整体状况
  

通过样本分析,“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整体状况如下:从所

涉知识产权类型上划分,涉专利权 88 份、商标权 39 份、著作权 12 份以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 2 份。 从裁判结论上看,有 47 件案件被法院认定属于恶意诉讼,占比 33. 33%;94 件案

件被法院认定不属于恶意诉讼,占比 66. 67%。 该类案件总体呈现为权利无效型(包括与

他人在先权利冲突、属于公有领域等情形)、权利瑕疵型(权利部分无效、权利性质变更等

情形)及批量诉讼型(包括频繁发起投诉、诉讼等情形)等案件类型特征。
具体而言,在 141 份判决样本中,涉专利权的恶意诉讼案件占比约 62. 4%。 其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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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人民法院出版社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5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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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定构成恶意诉讼的案件比例约为 22. 7%,主要表现为权利无效型和权利瑕疵型。 涉

商标权的恶意诉讼案件占比约 27. 7%,法院判定构成恶意诉讼的案件比例约为 61. 5%。
从知识产权各领域恶意诉讼认定比例而言,商标领域认定构成恶意诉讼的比例最高,主要

表现为权利无效型和批量诉讼型。 涉著作权的恶意诉讼案件占比约 8. 5%,法院判定构

成恶意诉讼的案件比例约为 25%,主要表现为批量诉讼型和权利无效型。 涉不正当竞争

的恶意诉讼案件占比约 1. 4%,仅有 2 件均为涉技术类商业秘密案件,法院均判定不构成

恶意诉讼,主要表现为权利无效型和权利瑕疵型。

(二)司法认定中的共识与分歧

1. 基本共识:概念、定性及裁判思路
  

相较于理论研究对恶意诉讼概念不清的过多担忧,司法实务中,人民法院对恶意诉讼

的界定及其定性较为统一。 在裁判文书样本中,绝大多数法院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

以获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或致使相对人遭受损失为目的而故意提起的法律上或事实上

无根据之诉,其本质为侵权行为,行为表现是滥用权利而非正当行使权利。〔 3 〕
  

在认定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构成要件上,学理上存在侵权认定的四要件和三要

件之争。 四要件是指所提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起诉人对此明知、造成他

人损害,以及所提诉讼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 〕 三要件则包括当事人主观恶

意、造成他人损害及因果关系要件。〔 5 〕 虽然学理和实务中存在适用三要件或四要件的

不同思路,但通过对裁判文书样本的研究发现,法院在四要件中对权利基础以及明知的

要件分析最终均指向是否能够构成主观恶意的认定上,因而无论是四要件抑或三要件,
司法审判中对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裁判逻辑均无太多差别。〔 6 〕 2022 年最高人民

法院针对恶意诉讼发布系列判决,〔 7 〕 此后的判决基本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思路,
即以四要件为判断标准。 可以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已基本

形成共识。
2. 实务中的分歧之一:对恶意的审查认定标准不统一
  

在恶意诉讼中,法院对当事人主观恶意的审查判断是重点与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 17 条规定了审查恶意诉讼中主观故意的主要考虑因

素,即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和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 但审判实务中恶意诉

讼案件情形复杂多元,涉及恶意认定的因素远不止于此。
根据样本分析,针对恶意诉讼的裁判理由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十一种:其一,对权利基

础的认定,可细分为权利无效和权利瑕疵两类。 权利无效类在样本中占比 69. 5%,主要

涉及属于公有领域(38 件)、涉他人在先权利(33 件)以及已有不利生效文件(27 件)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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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4 〕
〔 5 〕
〔 6 〕
〔 7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 135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 2882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 01 民终 481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 1101 号民事判决书。
相关判决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 1590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22) 最高法知民终

2882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 2586 号民事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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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素。 权利瑕疵类在样本中占比 27%,主要涵盖专利权部分无效(5 件)、权利性质变更

(32 件)及非实施主体知识产权人发起诉讼(1 件)等因素。 其二,对诉讼行为的分析,在
样本中占比 73%,主要涉及对批量诉讼(59 件)、撤诉(34 件)、和解(1 件)及保全措施(9
件)等行为的考量。 其三,对诉讼时机的分析,在样本中占比 8. 5%,主要考察当事人在对

手上市、融资等关键时间节点(12 件)发起诉讼的行为。
需说明的是,法院在具体个案中对恶意诉讼的认定往往涉及多个裁判理由,且部分考

量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分歧,并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在权利基础的判定上存在不同标准。 实践中,主要在正当维权与权利滥用、权
利基础有无、明知与应知的认定上标准不统一。 例如,针对起诉时、诉中及诉后等不同情

形下面临权利性质变更状况如何认定权利基础的问题上,存在类案不同判的情况。〔 8 〕 再

如,样本中司法裁判对“明知”的认定思路不一,对权利人是否有判断能力及其判断能力

的高低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部分判决认为权利人作为对知识产权申请条件有认知能力

的业内人士,应对其权利基础是否稳定及有效具有明确认知,〔 9 〕 因而对“明知”的认定适

用较低标准。 而部分判决却指出,鉴于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不能苛求权利人具有

专业判断能力,〔10〕 只要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相信自己具有权利基础就不构成“明知”。〔11〕

又如,大多样本提出对主观恶意的考虑主要从认识因素与目的因素两方面进行,即是否明

知起诉无事实和无法律依据以及是否具有损害他人利益或超出诉讼本身的不正当目的两

个维度。〔12〕 但对于两个考虑因素的比重,实务中存在不同意见。〔13〕 此外,法院在已有不

利生效判决、〔14〕 关联关系
 

〔15〕 以及起诉方自己公开设计申请专利权后起诉
 

〔16〕 等因素是

否构成“明知缺乏权利基础”及其证明力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裁判尺度。
  

第二,对诉讼行为及诉讼时机是否构成主观恶意存在不同见解。 实务中,部分法院

遵循《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将诉讼行为因素作为认定主观恶意的重要考

量。〔17〕 但近年来,有些判决中出现了不同意见,认为诉讼数量不能证明权利人诉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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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9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在泉州某仪表公司诉福建恒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权利终止后的起诉行为构成恶意诉讼。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2)最高法知民终 1861 号民事判决书。 但在某机械加工公司诉李某案中,法院认为起诉时权利终止并不必

然构成恶意诉讼。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豫知民终 67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皖民终 154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浙民终 50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 2882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 564 号民事判决书。
有法院指出,在认识因素和目的因素两者中认识因素更为关键,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渝 01
民初 435 号民事判决书。 也有折中论、综合评判等观点,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2)粤 73 民初 1343 号民事

判决书。
持肯定观点的判决如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388 号民事判决书;持否定观点的判决如最高人民法院

(2022)最高法知民终 1590 号民事判决书。
持肯定观点的判决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4 民初 327 号民事判决书;持否定观点的判决如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 1604 号民事判决书。
持肯定观点的判决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皖民终 1544 号民事判决书;持否定观点的判决如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2022)沪民终 39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 02 民终 2305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
柯知初字第 6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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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恶意,〔18〕 在诉讼活动中改变诉讼行为亦属常见现象,〔19〕 在意识到诉讼证据不足后

撤诉反而能够表明起诉方没有主观恶意。〔20〕 对于诉讼时机的认定亦是如此,部分法院认

为在被诉方处于上市、融资等关键时间节点提起诉讼构成主观恶意,〔21〕 另有法院持否定

态度。〔22〕

3. 实务中的分歧之二:损害赔偿范围不统一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

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中就知识产权滥诉所导致的被告合理开支赔偿问题指出,被
告可在该滥诉行为中或另行起诉要求原告赔偿因该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食宿费等合理

开支。 上述规定明确了恶意诉讼案件中直接损失的赔偿,在司法实务中并无太大争

议。〔23〕 但是,根据样本显示,对被告因恶意诉讼而造成的机会利益损失、商誉损失等消极

损害是否予以认可,实务中并未形成一致意见。〔24〕 同时,虽未有案例样本直接探讨惩罚

性赔偿的适用问题,但已有法院强调对恶意诉讼行为应予惩戒。 例如,在有的案件中,一
审和二审法院均提出恶意诉讼冲击了社会诚信价值体系,应予以惩戒以防止恶意诉讼的

再度发生。〔25〕 这一案例被视为惩罚性赔偿在商标权领域的开拓性适用。 对此,是否在此

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亦是实务的焦点问题之一。

(三)司法认定分歧的原因剖析
  

从根本上看,司法实务对恶意诉讼案件的认定分歧,既源于恶意诉讼认定中的共性难

题,又涉及知识产权领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其一,“恶意”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明确。 从相关背景来看,案由设定者对“因恶意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中“恶意”的界定并未作明确的预想,而是有待于司法者基

于个案经验的积累而加以解决。 然而,“恶意”一词在语义学上过于含混和抽象,在现有

法律体系中亦存在不同观点:有时仅指知情,有时等同于故意,〔26〕 也有观点认为恶意应当

是对故意的进一步评价,即除故意外,还应具有进一步的主观恶性。〔27〕 也正因“恶意”在

法规范体系中的认定弹性空间较大,故此造成了司法裁量的标准差异和认识混乱。
  

其二,基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恶意诉讼的认定较其他领域更具难度,大致包括以下

几方面。 一是恶意诉讼往往具备权利形式上的合法性。 当前,根据我国专利审查制度与

著作权制度,许多不符合专利申请实质授予条件抑或非作者的行为人均可以通过初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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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 1861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 2542 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 160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初字第 682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 3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 01 民初 43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2 民初 1916 号民事判决书。
认可的判决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 京 73 民终 50 号民事判决书,不认可的判决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皖民终 154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36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程啸著:《侵权责任法》(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5-266 页。
参见梁慧星著:《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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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拥有形式上的权利外观,〔28〕 这就使相关恶意诉讼行为更具隐蔽性。 二是相较于传统

民事权利而言,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并不清晰,〔29〕 从而加大了对起诉方是否符合“明知”
要件的认定难度。 三是知识产权诉讼通常具有较强的商业目的性和竞争属性,部分以打

击竞争对手为主要目的的诉讼行为被归入不正当竞争范畴,从而构成权利滥用的认定。
然而,法院对于此类具有明显“商战”目的的诉讼行为的性质认定存在显著分歧,增加了

认定难度。

三　 法律定位、规制目的及认定因素

(一)法律定位:恶意诉讼与权利滥用关系的厘清
  

从法规范发展史上看,恶意诉讼的雏形可以追溯至罗马法时代,最初是为防止人们互

相诬告而产生。〔30〕 后来,法国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制度,规定对以不当手段进行诉讼的

行为处以民事罚款。 德国进一步发展了滥用诉权理论,进行了权利滥用从实体法向程序

法的过渡。〔31〕 由是观之,权利滥用和恶意诉讼可谓同出一源,起初并无区别,两者的规范

意旨也颇为相近并存在大量的功能重合。 这一基础认识也导致学理上对权利滥用和恶意

诉讼的探讨总是相互交织,间接造成了恶意诉讼认定与权利滥用范围相混淆的情形。 然

而,二者的法律地位与效力并不能等同,侵权方面的表现也并不相同。
  

权利滥用在诉讼中主要表现为权利的行使超出了实现权利目的的必要边界,但是权

利的不当行使并不一定触发侵权责任的损害结果。 大多数情形下,权利不当行使可能只

会给他人造成纯粹经济损失或轻微利益受损,并未达到侵权要求的“损害”程度。〔32〕 恶

意诉讼处在权利滥用和侵权行为的重合地带,在权利滥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造成他人

损害后果。 如美国法院在 Pinsky
 

v. Duncan 案中指出,恶意诉讼应被定义为“不法民事诉

讼”(wrongful
 

civil
 

proceedings),有别于“滥用或误用” (misusing
 

or
 

misapplying)。 在构成

要件上,恶意诉讼相较于权利滥用还要求原诉的有利结果并造成侵权损害。〔33〕 正是基于

“造成他人损害”这一构成要件,使恶意诉讼远超出不当行使权利的范畴,而表现为“已经

逸出权利范围之外”的明显不法行为。〔34〕 由此,侵权程度上的差别带来了权利滥用和恶

意诉讼在不正当性和不法性认定上的显著差异,前者强调超出权利范围内的行使的不正

当性,而后者在于诉讼行为对于外部第三人权益侵害的不法性和可苛责性。
  

基于不正当性和不法性的程度差异,大多针对权利滥用行为的惩罚并不通过侵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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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静、张苏柳:《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疑难问题探析———以腾讯诉谭发文案为例》,《法律适用》2021 年第 4 期,
第 104 页。
参见刘银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法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76-177 页。
参见周良慧著:《恶意诉讼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 页。
本文认为,滥用诉权属于权利滥用范畴。 从法规范发展史来看,滥用诉权理论是德国从法国权利滥用概念中发

展而来。 根据样本分析,我国司法实务将恶意诉讼行为界定为滥用权利。 为方便行文表述,本文不严格区分滥

用诉权与滥用权利概念。 参见张晓薇:《滥用诉讼权利之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122 页。
参见王利明:《论禁止滥用权利———兼评〈总则编解释〉第 3 条》,《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 3 期,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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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承担来补救。〔35〕 实践中,对当事人不当行使权利的惩罚手段包括败诉、索赔合理开

支、认定恶意诉讼等多种情形。 在一般情况下,构成不当诉讼的,以不发生权利人期待的

相应法律效力为一阶惩罚。 具体到个案中,体现为原告仅承担败诉后果和诉讼费用,而不

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在此基础上,若不正当发起诉讼产生不良法律效果并造成他人损失

的,可在必要时作出训诫、适用反赔制度等惩处,此时当事人发起诉讼的不正当程度要比

一阶情形更具故意性或恶意性,构成二阶惩罚。 当不当行使权利达到了侵权责任法所规

定的损害程度,则该诉讼行为较前两种情形而言最具主观恶意,是诉权滥用所致结果中最

为严重的一环,此时才进行恶意诉讼的判定,为三阶惩罚。 由此可见,滥用权利的恶意程

度与其规制手段具有层级对应性,这样的层级划分更有利于对恶意程度的认定进行精细

化把握。 作为规制不当诉讼行为中最为严苛的惩罚手段,恶意诉讼中所体现的当事人主

观恶意程度是最强的,因而,对“恶意”的法解释就排除了过失情形,并且应在故意的基础

上进一步具有主观恶性,以此对应恶意诉讼在滥用权利概念体系下的法律效果。

(二)规制目的:矫正不法性诉讼并实现法律问责
  

对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认定存在侵权说与不正当说两类观点。〔36〕 前者以

诉讼行为造成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为事实基础,强调问责恶意诉讼中的不法性;后者以达

到排除或限制竞争之主观恶意为特点,强调规制行为人道德上的非正当性。 据此,有学者

将认定专利恶意诉讼的裁判标准分为两类:“故意损害他人目的+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型”
和“不正当诉讼目的+明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型”。〔37〕 不同观点指向恶意认定的不同

标准,其核心之问仍是规制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行为的目的何在。 根据上述对权利滥

用与恶意诉讼制度的理论分析,其规制目的应在于矫正不法性诉讼并实现法律问责。
  

其一,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恶意诉讼的规制,目的在于矫正不法性而非不正当诉讼。
一方面,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分支,其相关制度的法律适用以民法为底蕴。〔38〕 学

界和司法实务均将恶意诉讼认定为侵权行为,则意味着对该行为的认定与规制应与侵权

行为法的理论基础相一致。 诚如前述,权利滥用行为强调的是超出权利范围内行使权利

的不正当性,而侵权行为在于规制诉讼对第三人权益损害的不法性,侵权行为比权利滥用

行为进一步要求损害后果,其范围更为限缩。 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其行为定性

应以不法性为基准,否则将变相扩大此类案件的认定范围。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实践仍

体现为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屡禁不止,维权得不到保障。 规制恶意诉讼是为威慑和防范知

识产权权利人恶意指控他人的过度随意性,其认定需要受到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的限制,
不能喧宾夺主而成为主导的政策方向,否则知识产权制度的根基和总体发展轨迹就会发

生变化。 “法律一旦放宽条件,又极可能因为混淆仅仅是不道德行为与不法行为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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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中国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251 页。
参见徐明:《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优化研究———以民事抗辩权为展开进路》,《知识产权》 2020 年第 11
期,第 89-90 页。
参见谢光旗:《遏制专利蟑螂:美国专利诉讼费用移转规则的新发展》,《 法律科学》 2017 年第 1 期,第 169 -
179 页。
参见孔祥俊:《〈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关系》,《知识产权》2021 年第 1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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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分干涉权利人的行为自由,冲击私法自治。” 〔39〕 对恶意诉讼的认定应当区分“不法

性”与“不正当性”,此处的“恶意”不仅是强调诉讼行为不正当的消极道德评价,而是该诉

讼行为已达到侵权认定的不法性标准而需要司法矫正的程度。
  

其二,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恶意诉讼的规制,目的在于实现法律问责。 不法性和不正

当性分别对应法律上的不同价值判断并承担不同法律后果,不当诉讼可以通过败诉、反赔

等形式予以救济,而不法性诉讼的认定则旨在起到问责、补救及威慑的功能。 知识产权制

度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 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不经实体审理往往难以事先确

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在权利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下,权利人发起侵权诉讼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随意性和广泛性。 因而,在该领域内引入恶意诉讼的主要意义是为保护他人对知

识成果的正当利用能够不为不合法诉讼所困扰,目的是通过建立这样一种问责机制来威

慑和防范恶意诉讼的产生,而不仅是对不当诉讼结果予以去除。
  

规制恶意诉讼的目的是矫正违法性诉讼并实现法律问责,这决定了其在知识产权法

规制体系中应当是一种特例式存在。 在法律适用上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管制范围

有限,对恶意诉讼的行为认定应当局限于不法性,尚未达到问责程度的不当诉讼行为应被

排除,否则将变相扩大恶意诉讼至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范畴;二是认定门槛较高,侵权法

的逻辑起点是存在将损害转移给他人的基础,故必须以过错的可归责性为依据。〔40〕 因而

恶意诉讼中当事人的主观恶意和损害后果必须达到滥用诉权行为中最为恶劣的侵权程

度,才能构成法律问责。

(三)认定因素:主观恶意的考量

1. 作为商业策略的诉讼的中性认识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胜诉有时并非其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根本目的,“以打促谈”、增
加广告效应乃至挫伤竞争对手均可成为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的主要动机。 在考量目的因素

时,应当中性地看待此类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一种商业手段的行为,把市场行为与日常道

德标准区分开来。
  

一方面,就诉权的法规范价值而言,国家设置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满足当事人行使

诉权,诉权是公民请求法律保护其权益的一种程序性权利。〔41〕 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当事

人就可以发起诉讼。 如果当事人仅是提起诉讼而没有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则不管其是

否恶意,均属于正常行使诉权的涵摄范围,这是法治社会为鼓励公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

议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以“商战”目的发起知识产权诉讼在某些情形下虽可能招致社会

层面的道德谴责,但在法律层面却并不能因为其商业动机就变成非法行为。
  

另一方面,从权利特性来看,知识产权是与“知识创新—产业—消费者”组成的市场结

构相对应的一种权利,在社会中竞争并接受市场选择是知识产权与生俱来的权利特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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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育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27 页。
参见王利明、周友军著:《侵权责任法专题讲座》,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中滥用诉权的判定》,《交大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69 页。
参见[日]富田彻男著:《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廖正衡、张明国、徐书绅、金路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6、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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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规范部分之一,知识产权法相关制度应当遵循市场经济参与者的伦

理标准来加以评判。 具体而言,对恶意诉讼的认定不能表面化地适用竞争关系、商业目的

和特殊商业节点等直观判断标准。 这些浅层因素仅是强调了知识产权诉讼行为的商业性

特征,尚不能达到充分证明该诉讼行为已到法律问责的不法性程度。 在符合起诉条件的

情形下,甚至未能构成诉权滥用的评价标准。 纵然在极端情形下能够起到证明动机为恶

意的可责性程度,也需进一步考察该诉讼行为是否有实质性权益为起诉基础以及是否造

成他人损害等核心构成要件。 结合我国民事诉权的构造逻辑,诉讼程序开启的逻辑前提

是实体权利的存在以及该权利受到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43〕 因此,如何认定实体权利及

其边界既是恶意的存在前提,也是进行法律问责的事实基础。
2. 可信的权利外观
  

相较于滥用诉权,狭义的恶意诉讼是当事人在缺乏实体权利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所赋

予的程序性权利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结合侵权构成要件,对于当事人明知缺乏权利基

础这一认识因素的考察,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定缺乏实体权利;二是如何认定

当事人“明知”。
  

首先,对于实体权利的认定应以权利有无而非权利瑕疵为基准。 基于缺乏实体权利

的实践样态,学理多将恶意诉讼案件类型划分为“权利无效型”和“权利瑕疵型”两类,前
者表现为无实体权利,后者则是超出了实体权利范围来主张诉讼请求。 这一分类仍是延

续了权利滥用的规制逻辑,将界定权利边界与恶意诉讼的认定联系在一起。 这一思路存

在一定问题:一是界定权利边界与恶意诉讼在规制理念上并不对等。 作为侵权行为,恶意

诉讼因缺乏正当权利作为基础而使得被诉方合法权益遭受不合理侵害风险,从而应当受

到法律问责。 而界定权利边界则意味着拥有权利基础,权利瑕疵亦是如此,此类案件的

判定以超出权利边界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即可达到敦促权利人规范行使权利的法律效

果,无须进一步问责。 二是知识产权权利本身存在界定难题。 从其立法背景来看,知识

产权法采纳颇具工具主义色彩的法定主义规范模式,由立法者人为划定一个无形的权利

边界。〔44〕 但纵然如此,也无法保证知识产权权利边界的绝对准确和明晰。〔45〕 亦如学者

指出,实务中著作权交易的权利与著作权法定表述的权利常有不一致,具体到个案还有赖

司法裁判中通过法解释予以弥合。〔46〕 因此,以界定权利边界的思路来认定恶意提起知识

产权诉讼案件不仅无法达到法技术上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也不符合其规范价值。
  

再者,对当事人“明知”实体权利存续状态的判断应从主观层面而非事实层面入手,
以具有“可信的”权利外观为依据。 实体权利的有无是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认定

的事实前提,但需与当事人“明知”状态相结合才能构成恶意诉讼的规范根据。 由此引申

出概念上的辨析,即事实上有实体权利与当事人主观认为有实体权利并不等同。 鉴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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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事诉权的反思与重塑》,《中国法学》2024 年第 4 期,第 214 页。
参见梅夏英著:《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0 页。
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法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10 页。
参见付继存:《版权法定与版权交易的意思自治》,《中国版权》 2024 年第 2 期,第 51-62 页;朱冬:《作品类型限

定表达范围之反思与超越》,《中外法学》2023 年第 4 期,第 1043-10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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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司法对知识产权权利的认定尚存在不稳定性,对当事人在事实层面准确把握知识产

权实体权利的真实状态也不应过于苛责。 正如部分法院在专利类恶意诉讼案件中指出

的,对于一般经营者而言,不能苛求其对是否具有专利权基础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更不

能仅凭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败诉结果反推恶意诉讼的成立。〔47〕 恶意诉讼中的主观恶意

是在故意基础上具有进一步的恶性,从反向推证,则意味着只要当事人尽到了必要的注

意,就不必担心额外的惩戒后果。 可见,如果当事人在发起诉讼时具备可信的权利外观,
能够证明其具有权利基础的正当性理由,则一般不应认定为恶意诉讼。

四　 主观恶意的判断与损害赔偿的确定
  

(一)类型化区分:认识因素、目的因素和行为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个案经验的基础上,在相关司法文件中提炼了审查主观恶意的

部分考量因素,如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目的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旨在为司法实务

提供相应指引。〔48〕 然而,对上述因素一刀切地作概括性否定评价,容易忽视不同权利基

础形态下相同考量因素在证明性质上的差异,间接造成了对所涉考量因素判定标准不一

的情形。 因此,在恶意的判定中,应首先对个案中所呈现的考量因素作类型化区分,就其

证明性质进行辨明,并可将其划分为认识因素、目的因素和行为因素。
  

认识因素是判断主观恶意的根本考量,围绕如何证明当事人明知其没有权利基础而

展开。 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诉讼行为应被进行法律问责的法理基础即为当事人明知缺乏

权利基础仍发起诉讼,从而满足侵权法上的过错要件。 由此,认识因素在实践样态中主要

表现为起诉时当事人已丧失知识产权权利基础、当事人知识产权获权无效等具体要素,在
主观恶意的判定中起到定性的作用。

  

目的因素虽可证明当事人发起诉讼的不当心态,但本身不足以证成该主观恶意已达

到法律问责的门槛。 一方面,知识产权诉讼背后往往是竞争对手间市场地位的此消彼

长,〔49〕 当事人起诉目的本就混杂着正当维权与打击竞争对手的复杂动机。 另一方面,从
侵权责任法的法理构造而言,该诉讼行为的动机如何并不会对其过错的判断产生影响,亦
不会影响侵权责任的承担。〔50〕 由此,目的因素不具有单独指证的证明力,仅可作为主观

恶意程度的定量因素,起到辅助证明的作用。
  

行为因素指当事人发起恶意诉讼时的行为表现,如大批量诉讼、在关键时机节点发起

诉讼、撤诉、申请保全等行为,其与目的因素一样,仅应作为判定恶意程度的佐证因素。 另

外,申请保全、撤诉及和解等行为均是案件进行时或结案的正常手段和方式,企业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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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 110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 法发 〔 2017〕 25 号)
第 17 条。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 160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程啸著:《侵权责任法》(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5-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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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资时机也并非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禁诉期”。〔51〕 只要是正常维权,诉讼行为和时

机的选择均不应成为认定主观恶意的考量标准。 只有当诉讼行为存在权利无效的实质要

素时,该行为因素才能够用于辅助证明当事人的主观恶意程度,起到定量作用。
  

综上,认定主观恶意时应以认识因素为基础,目的因素和行为因素仅作辅助性考量,
从而厘清司法审判中对主观恶意判定要素的主次地位及其证明属性。 在恶意诉讼案件的

审理过程中,应首先进行是否具有当事人明知没有权利基础这一认识因素的分析,以此作

出是否构成主观恶意的定性判断。 进而,在具备认识因素的基础案情上,综合考虑目的因

素和行为因素以评判恶意的情节轻重程度,并主要作用于损害赔偿范围的判定上。

(二)主观恶意的具体判断
  

主观恶意的判断标准应以具有可信的权利外观作为根本考量因素,权利的有无是认

定的事实前提,但需与当事人“明知”状态相结合才能构成恶意诉讼的规范根据。 应区分

权利瑕疵型案件和权利无效型案件的不同情形,进而判断当事人的主观恶意程度。
1. 权利瑕疵型案件中主观恶意的判断
  

权利瑕疵型案件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具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权利基础或可信权利

外观,通常而言不应当认定为恶意。 在司法实践中,权利瑕疵型案件的审查重点主要在于

权利的有效性上,通常具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权利部分无效不能当然推定诉讼行为无权利基础,应视所诉权利范围而定。 恶

意诉讼案件中对于实体权利的认定以权利有无而非权利瑕疵为基准,诉讼指向的实体权

利范围应为全部无效才构成恶意判断的事实前提。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当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则意味着被维持的部分具备授予专利权的法定实质性条件,在此情

形下,若起诉方所诉专利权仍包含具备权利基础的实质部分,〔52〕 或起诉时其权利虽已终

止,但诉请包括仍有效的权利,〔53〕 则都不应据此作出起诉方为明知无权利基础的认定。
因此,只有当事人所诉权利范围恰为无效部分时,才能认定构成主观恶意。

  

其二,权利性质变更不等同于无权利基础。 此种情形也多发于专利案件中,不同专利

类型具有不同的创造性标准。 实务中,部分专利申请人就相同发明创造内容为申请发明

专利而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则对于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至发明专利授权公告期间

提起的侵害实用新型专利诉讼,〔54〕 以及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且此后实用新型专利亦被无

效情形下所提起的侵害专利诉讼,〔55〕 均不应认定为恶意诉讼。 对于前种情形,即使专利

权人作出了放弃声明,构成“明知”要件,但专利权的终止须经登记公告后生效,不属于权

利无效状态;对于后种情形,虽然基于相同内容的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且此后实用新型

专利亦被无效,但只要专利权人发起诉讼时仍具有实用新型专利权就不构成恶意。 因此,
实体权利的有无始终是认定恶意的首要判断基准,即使根据案情可以推定当事人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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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 73 知民初 158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4 民初 32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豫知民终 67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温知民初字第 14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 01 民初 429、430、431、434、435、436 及 43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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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状态,也不能仅根据“明知”而认定为恶意。
  

其三,已有不利生效判决不能当然推定为“明知”。 实务中,对已有不利生效判决的

认定应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对于权利人提起侵权诉讼后败诉,前案被诉侵权人随之提起恶

意诉讼的情形,不应以侵权诉讼的败诉结果视为构成主观恶意的认定因素。 在司法实务

中,任何诉讼均有因证据不足、诉讼策略不当或者法律理解错误等原因而败诉的风险,故
此不能简单以维权诉讼的不利结果反向推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起诉具有主观恶意,否则可

能造成不当限制当事人行使起诉权的后果。 二是对于已有不利生效判决,起诉方仍根据

相同权利内容提起侵权诉讼的情形,则可以认定构成主观恶意上的“明知”。 在此情形

下,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不构成侵犯相应知识产权的事实能够推定权利人的

“明知”状态,则其再次起诉的行为明显缺乏正当理由。 应当明确的是,此情形应严格限

定于再起诉的内容显而易见地与前述判决内容相同的情况。 例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指

出被诉侵权标识与涉案商标间仅存在些许差异而不能认定存在主观恶意。〔56〕 还有一种

情形,即被诉侵权设计与在先申请设计间并非完全相同,则不应苛求被告依据前案判决而

预知其涉案专利会因在先申请而丧失新颖性。〔57〕 鉴于知识产权侵权判断往往是一个复

杂的法律判断过程,此种情形下不能当然推定当事人构成“明知”。
  

其四,严格审视认定权利无效文件的法律效力以判定真实权利状态。 对知识产权权

利无效的宣告、权利瑕疵的认定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依据。 对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不

利判决、专利权评价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及相关合同文件等,不应当认定为构成知识产

权权利人“明知”其无诉权的依据,只能证明该权利存在瑕疵,而权利瑕疵不能作为构成

权利人起诉时“明知”的充分条件。
  

总体而言,鉴于权利瑕疵型案件并非属于完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司法裁判在

认定过程中应格外注意涉案权利的有效性和所诉权利范围,只要当事人所诉权利具有一

定的权利基础或有理由相信其起诉时具有一定权利基础,则不宜认定构成主观恶意。
2. 权利无效型案件中主观恶意的判断
  

对于权利无效型案件,实务中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权利人获权的不正当性上,具体可

分为因涉公有领域而无效和因涉他人在先权利而无效两种类型。 鉴于此类案件中存在权

利无效事由,则判断“明知”的重点不在于权利有效性的事实审查上,而在于知识产权权

利人是否“明知”的认定上。
  

其一,在能够判断起诉人明知获权具有不正当性时,则虽有权利外观,但起诉仍应认

定具有恶意。 例如,在有的案件中,原告虽持有《作品登记证书》,但其并非该作品的创作

者,故此可认定原告所提版权侵权诉讼具有恶意。〔58〕 在商标领域,若当事人将本行业通

用名称“CPU”注册为商标且并未以商标形式使用,则应当认定其在获权时就明知其商标

权具有不正当性而构成恶意。〔59〕 再如,在专利领域,当事人将自己早已公开的设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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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 01 民终 481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2)粤 73 民初 134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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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后起诉的情形,亦属于明知其提起诉讼在客观上不存在可能成立的基础而可以认

定为主观具有恶意。〔60〕 由此,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是否自始明知其获权不正当性的判断,
可直接依据知识产权无效认定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审判经验进行认定。

  

其二,在无法判断是否明知获权具有不正当性时,应当以提起诉讼时的权利状态作为

判断恶意的依据,诉中及诉后的权利状态变更不影响权利基础有无的判断。 由于知识产

权有效性认定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涉案权利是否有效通常有待于法定程序的专业判断,
实务中往往无法推断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获权时就明知自己无权利基础,此时,应当以提起

侵权诉讼时的权利状态作为“明知”的界定标准。 具体而言,若起诉时其知识产权已被生

效裁判文书或法律文件终止或无效,则其在权利终止后的侵权诉讼行为应当认定为“明

知”。 但是,若起诉时仍有权利基础,而在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后该知识产权被宣布无效或

丧失权利基础,则不能据此反推其起诉时明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结论。
3. 诉讼时机与诉讼行为的辅助性考量
  

除是否具有可信权利外观的根本判断因素外,司法审判亦应根据案情对诉讼时机及

诉讼行为等行为因素进行多元化考虑。 但应明确的是,在个案中对当事人诉讼时机的选

择及其诉讼行为的考量仅在于印证和强化基于认识因素作出的主观恶意认定,不能以此

直接证明是否构成主观恶意的主要事实。 只要是真实维权,则无论是时机的选择抑或是

诉讼行为的改变均属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就不构成恶意的认定问题。〔61〕 诉讼时

机及诉讼行为在恶意诉讼案件中的证明指向和性质上应是中立的。 此种中立性体现为两

者并不影响恶意或非恶意的定性判断,但能起到在明确构成恶意诉讼的情形下,用于证明

当事人主观恶意程度的定量作用。

(三)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恶意诉讼案件中赔偿范围的争议集中于预期利益损失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上。 对

此,本文认为,应当依据个案的恶意程度确立判赔的标准,并可根据目的因素与行为因素

量化认定,不排斥在未来立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达到预防、威慑的法律效果。
  

首先,对于预期利益损失,其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表现为起诉方通过诉讼

时机的选择或某一诉讼行为造成了被诉方丧失某一商业机会或导致项目无法推进。 预期

利益损失通常与诉讼目的相关联,即当事人发起恶意诉讼就是为了阻止或减损竞争对手

本应获得的商业机会和商业利益,此时其诉讼时机的选择及某些诉讼行为策略往往具有

较强针对性,并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恶意。 例如当事人在商业融资或推进某一合作的关键

时间节点发起无权诉讼,或通过财产保全、查封等行为造成竞争对手与他人的商业合作无

法推进。 就法律效果而言,这些诉讼行为在明知无权的不法性基础上,还进一步破坏了正

常的商业竞争秩序,具有损人利己的道德可责性基础,因而应将预期利益损失纳入到损害

赔偿的范围之内。 也正因如此,实务中对于预期利益损失的判定关键在于审查诉讼时机、
诉讼行为等与该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要所失利益与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且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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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皖民终 154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191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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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能够通过证据证明其损害的确定性,就应当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予以考虑。
  

再者,就惩罚性赔偿而言,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引入该制度之目的无疑是威慑与制裁,
是否引入的核心在于,实务中恶意诉讼的案情发展是否达到了需要威慑与制裁的程度。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学理分析远不如司法实践来得更为直观。 当前,知识产权诉讼呈商业

性、批量化特征,这些特征在恶意诉讼案件类型中表现尤为明显,如司法样本中具有多次

诉讼情形的案件占比约 42%,而在具体个案中,诉讼情形往往更为严峻。 例如,最高人民

法院统计,全国法院在 2017 至 2023 年间受理某一公司提起的类案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就

达 7000 余件,其滥用诉权的行为不仅侵害被诉方的权益,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耗

费。〔62〕 如果该恶意诉讼行为损害的已不仅是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对司法审判秩序造

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时,对于这种本质上具有多重危害性的行为,仅以侵权责任的补偿性

原则来确定损害赔偿是不够且不科学的。 此种情形下,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达到制裁和

威慑效果。 因此,本文认为,在未来的立法中可以考虑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

制度。 但应明确的是,即使引入,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上亦须满足如下要求:其一,基于威慑

功能,应以个案中呈现的主观恶意已达到最为恶劣、严重的程度为适用基准,考察是否在

明知无权诉讼的不法性基础上同时存在多个动机和行为的不当情节;其二,基于制裁功

能,应以上述情节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程度及是否造成司法裁判资源的浪费为评价维

度,只有该诉讼行为造成多重危害时,才满足过罚相当之原则,能够适用惩罚性赔偿。

五　 结 语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政策上对恶意诉讼相关规范持续引入与强调。 然而,
对于规制恶意诉讼的根本目的及判断要素却仍存在模糊之处。 基于此,本文主张通过不

法性认定区分权利滥用与恶意诉讼的边界,将规制恶意诉讼的目的定位为矫正不法性诉

讼并实现法律问责,明确区分认识因素、目的因素与行为因素在具体个案中的定性与定量

作用,以规范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标准。
  

针对司法裁判如何达成保护知识产权与防范恶意诉讼的双重目标,本文认为,应在恶

意的定性上采取严进而在判赔的定量上采用宽放的判决策略。 一方面,在恶意诉讼的认

定上采取严格的高标准门槛,意在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维权行为不会因面临可能

被认定为恶意诉讼的风险而产生“寒蝉效应”。 另一方面,一旦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则应

在判赔范围的类型上持较为宽放的适用理念,将预期利益损失纳入考量范围且不排除在

未来引入惩罚性赔偿。 通过对典型案件在判赔上的加重,可起到预防乃至威慑此类案件

发生的目的。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知识产权治理面临

的主要挑战和中国方案研究”(23ZDA12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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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也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之一就包含了教育惩戒侵权行为。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3)最高法知民终 23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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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and
 

Regulation
 

of
 

Malic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A

 

Study
 

Based
 

on
 

141
 

Judgments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141
 

published
 

judgments
 

shows
 

that,
 

in
 

judicial
 

practice,
 

malic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presents
 

problems
 

such
 

as
 

chaotic
 

determination
 

meth-
ods,

 

inconsistent
 

consideration
 

standards,
 

and
 

ambiguous
 

scopes
 

of
 

damages,
 

revealing
 

the
 

fun-
damental

 

problem
 

of
 

unclear
 

positioning
 

of
 

the
 

malic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system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malicious
 

litig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malicious
 

liti-
gation

 

norms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ms
 

to
 

correct
 

unlawful
 

litigation
 

and
 

achieve
 

legal
 

accountability.
 

This
 

unlawful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impropriety
 

standard
 

of
 

rights
 

a-
buse.

 

In
 

light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ttributes
 

and
 

right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
erty

 

rights,
 

the
 

determination
 

of
 

malic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first
 

requires
 

us
 

to
 

es-
tablish

 

the
 

neutral
 

understanding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itigation
 

is
 

often
 

used
 

as
 

a
 

bus-
iness

 

strategy.
 

We
 

need
 

to
 

distinguish
 

market
 

behavior
 

from
 

daily
 

moral
 

standards
 

to
 

avoid
 

the
 

disguised
 

expansion
 

of
 

malicious
 

litigation
 

into
 

the
 

improper
 

category
 

of
 

rights
 

abuse.
 

Secondl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subjective
 

malice
 

is
 

constituted,
 

the
 

appearance
 

of
 

credible
 

rights
 

sh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s.
 

Cognitive
 

factors,
 

purpose
 

factors,
 

and
 

behavioral
 

factors
 

have
 

different
 

probative
 

effect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ubjective
 

malice.
 

The
 

cognitive
 

factor
 

is
 

the
 

fundamen-
tal

 

element
 

for
 

examining
 

the
 

subjective
 

malice
 

based
 

on
 

the
 

state
 

of
 

rights
 

and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plaintiff.
 

The
 

purpose
 

factor
 

and
 

the
 

behavioral
 

factor
 

only
 

play
 

an
 

auxiliary
 

role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ubjective
 

malice,
 

but
 

can
 

be
 

used
 

as
 

an
 

objective
 

basis
 

for
 

quantifying
 

the
 

degree
 

of
 

malice
 

in
 

the
 

quantification
 

of
 

damage
 

compensation.
 

In
 

judicial
 

trials,
 

the
 

judg-
ment

 

criteria
 

for
 

cases
 

with
 

defects
 

of
 

rights
 

and
 

those
 

with
 

invalid
 

rights
 

should
 

be
 

distinguish-
ed.

 

Cases
 

with
 

defects
 

of
 

rights
 

imply
 

that
 

the
 

litigation
 

actions
 

of
 

the
 

parties
 

have
 

a
 

certain
 

in-
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asis
 

or
 

credible
 

rights
 

appearance,
 

and
 

generally
 

should
 

not
 

be
 

recog-
nized

 

as
 

malicious,
 

while
 

cases
 

with
 

invalid
 

rights
 

imply
 

that
 

there
 

are
 

grounds
 

for
 

the
 

invalida-
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volved.
 

The
 

judgment
 

of
 

subjective
 

malice
 

in
 

such
 

cases
 

should
 

be
 

more
 

stringent
 

than
 

in
 

cases
 

of
 

rights
 

defects.
 

The
 

key
 

for
 

the
 

judiciary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revention
 

of
 

malicious
 

litigation
 

in
 

individual
 

cases
 

lies
 

precisely
 

in
 

setting
 

a
 

strict
 

threshol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ubjective
 

malice
 

to
 

en-
sure

 

that
 

legitimate
 

rights
 

protection
 

is
 

not
 

affected,
 

while
 

maintaining
 

an
 

open
 

attitud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cope
 

of
 

damages
 

and
 

not
 

ex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future
 

to
 

deter
 

malicious
 

litigation.

(责任编辑:姚　 佳)

·25·

《环球法律评论》 　 2025 年第 3 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